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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照顧、臨托服務與逾時接回措施實施要點 

114 年 1 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

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 

（二） 新北市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二、 本園學期間開辦之課後留園時間為下午 4時至下午 6時，如有超過 5名家長有延

至下午 7時之需求者，則依家長需求延長。寒暑假開辦課後留園時間為上午 8時

至下午 6時。 

三、 臨時加托與臨時參加延長照顧因應措施： 

（一） 臨時加托與臨時參加延長照顧認定方式：以意願調查表為依據，家長於

開課前勾選不參加加托服務或延長照顧服務，但臨時在學校辦理期間內有托

育需求。 

（二） 收費原則：寒暑假臨時加托服務（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以日計算，每

日 240元，寒暑假臨時延長照顧服務（下午 4時至下午 6時）以時計算，每

小時 50元，平日臨時延長照顧服務（下午 4時至下午 7時）以時計算，每

小時 50元。 

（三） 臨時加托與臨時延長照顧之需求提出時間：家長需於學校辦理期間內提

出需求，並在規定時間前通知園方有托育需求，以便於安排人力及準備餐

點。 

1. 寒暑假臨時加托服務與寒暑假臨時延長照顧服務：家長最晚需於參加加

托前三日下午 16時前通知園方。 

2. 平日臨時延長照顧服務：家長最晚需於參加延長照顧當日下午 15時前

通知園方。 

3. 幼兒園需在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師生比原則下提供寒暑假期間加托

與延長照顧服務，若因人力不足而無法符合師生比原則，則無法接受臨

時收托與臨時延長照顧服務。 

四、 課後留園逾時接回之因應措施： 

（一） 家長超過課後留園辦理時間接回者，以逾時論；逾時者於接回幼童時需

於登記簿上簽名並註明接回時間。 

（二） 逾時者，每小時收取逾時費五十元，每半小時收取逾時費三十元，收取

家長逾時費將納入課後留園行政費支用。（本項收費不列入｢新北市公共化教

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補助基準內）。 



（三） 逾時滿一分鐘但未滿三十分鐘者，以半小時計。逾時滿三十分但未滿六

十分鐘者，以一小時計。每次逾時需現場繳交逾時費，收據於開立後會盡快

發給家長。 

（四） 家長逾時接回三次隨即取消當期參加課後留園之資格，並依中途退出規

定辦理退費。 

五、 家長逾時接回且無法取得家長聯繫之因應措施： 

（一） 家長超過課後留園辦理時間尚未接回幼兒者，園方應通知家長、緊急連

絡人或其他指定人。 

（二） 無法取得聯繫或經聯繫後尚未接回幼兒時，園方會先善盡照顧幼兒之責

任，維護幼生安全。 

（三） 必要時，將先了解家長有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三

條及第五十四條條所指不利兒童及少年之處境，再依法通報主管機關。若有

涉及刑法遺棄罪或失蹤人口等情事時，將通報當警察機關。 

六、 其他： 

（一） 時間認定依報時台標準時為依據。 

（二） 若因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導致逾時未接，園方得以特案辦理。（不可

抗力之因素，應提出具體證明，如：交通事故、緊急醫療需求……等) 

（三） 其他因素導致可能逾時接回時，幼生家長應先行聯絡其他家人接送，避

免逾時之情況發生。若幼生家長安排其他家人接送，應先以電話告知學

校，老師將於確知對方身份後，始得幼生交予對方接回。 

（四） 本服務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採代收代付，並應列入各校（園）會計

帳務處理，專款專用。 

七、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